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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同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途调整）的

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

见》（国办发〔2024〕52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

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同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途调整）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

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各实施主体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查了

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包括实施主体的资质文件、项目的批复文件、

项目对应的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等。前述文件资料记载内容的真实、完整、

准确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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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实施主体、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

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书面认可，请勿

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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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律

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本项目 指 同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途调整）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北京市盈科（福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用途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华兴所 指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实施方案》 指 《同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指

指华兴所出具的《关于 2025 年度厦门市专项债券用

途调整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华兴专字[2025] 24008630400 号）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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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原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发行金额

（万元）

债券

期限

债券

利率
原项目名称

调整金额

（万元）

2024 年厦门市

政府专项债券

（十六期）

40,000 10 年 2.47%
2024 年厦门市同安区乡村振兴

项目
2,000

2024 年厦门市

政府专项债券

（二十七期）

66,000 10 年 2.32%
同安乡村振兴补短板项目（二

期）
7,000

合计 / / / / 9,000

为加快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效益，经厦门市

政府批准，拟将上述债券资金合计 9,000万元调整用于“同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后，原债券注册信息不变，调整后的债券资金均执行

原发行期限、利率和还本付息安排等相关要求。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根据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3年 12月 29日下发的《厦门市同安

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同发投〔2023〕工可函 32号），同意厦门同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同安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项目代码：2312-35021

2-06-01-170122）。

根据厦门同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厦门

同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同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50212664727667N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 1号

负 责 人 苏泽强

赋码机关 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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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厦门同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为政府行政机关，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期债券对应的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对同安工业园等产业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进行

改造完善，解决基础设施老化破损、综合服务配套不足、路网不够完善等问题，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拟对产业园区内排水管网、电力设施、消防设施、内外部配

套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建设，并新增建设公共停车场、邻里中心、智慧工

业园区平台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其中新改建配套道路约 20 公里，新建雨污水

管网 37.5 公里，新建开闭所 3 座，新建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台 1个，社区邻里

中心 1个，新增停车位 2,200 个。

（二）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该项目已取得的立项批复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 项目批复

1
新城南工业区正

本清源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城

南工业区正本清源工程投资概算的复

函》（同发投〔2022〕函 56 号）

2
华润喜力项目配

套雨水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华润

喜力项目配套雨水工程投资概算的复

函》（同发投〔2023〕函 27 号）

3

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配套泵站工

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厂配套泵站工程投资概算

的复函》（同发投〔2021〕函 38 号）

4
湖安片区正本清

源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湖安

片区正本清源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同

发投〔2022〕函 103 号）

5
华润喜力项目配

套污水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华润

喜力项目配套污水工程投资概算的复

函》（同发投〔2022〕函 281 号）

6
轻工食品园片区

正本清源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轻工

食品园片区正本清源工程投资概算的复

函》（同发投〔2022〕函 50 号）

7
四口圳片区正本

清源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四口

圳片区正本清源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

（同发投〔2022〕函 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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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城工业园片区

正本清源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城

工业园片区正本清源工程投资概算的复

函》（同发投〔2022〕函 63 号）

9

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配套干管工

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厂配套干管工程投资概算

的复函》（同发投〔2021〕函 26 号）

10

新城工业园二号

园、三号园公共部

分消防系统提升

改造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城

工业园二号园、三号园公共部分消防系

统提升改造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同

发投〔2022〕函 131 号）

11
同安工业集中区

正本清源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安

工业集中区正本清源工程投资概算的复

函》（同发投〔2020〕函 259 号）

12

同集路进厂干管

工程（集安路至城

南泵站）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集

路进厂干管工程（集安路至城南泵站）

投资概算的复函》（同发投〔2021〕函

128 号）

13

同安区城南片区

挂牌地块市政道

路工程（双吉路与

霞煌路交叉口东

南侧）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安

区城南片区挂牌地块市政道路工程（双

吉路与霞煌路交叉口东南侧）投资概算

的复函》（同发投〔2023〕函 31 号）

14

同福路（塘柑路至

喜力啤酒东南侧

交叉口段）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福

路（塘柑路至喜力啤酒东南侧交叉口段）

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同发投〔2024〕

函 25 号）

15

同福路（喜力啤酒

东南侧交叉口至

新民大道段）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福

路（喜力啤酒东南侧交叉口至新民大道

段）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同发投

〔2024〕函 22 号）

16 潘美路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潘美

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

发投工可函〔2024〕1 号）

17 同源路连通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厦门市

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同安区2024年新

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同

发投〔2024〕77 号）

18
华润喜力项目二

期雨污水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厦门市

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同安区2024年新

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同

发投〔2024〕77 号）

19
塘柑路（同安大道

至同福路段）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塘柑

路（同安大道至同福路段）工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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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带概算的批复》（同发投〔2023〕

函 145 号）

20

梧侣路（同福路—

纵五路段）工程—

（下穿福厦高铁

动车所—同福路

段）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程中

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梧侣路

（同福路-纵五路段）工程-（下穿福厦

高铁动车所-同福路段）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带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3〕

88 号）

21

集隆路（同宏南路

-同集路段）提升

工程

厦门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集隆路

（同宏南路-同集路段）提升工程投资概

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3〕208 号）、

《2024 年 4 月 8 日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

府常务会议纪要第 45 次》

22
西山水厂以东市

政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的

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23

塘柑路东段工程

及同宏路市政道

路工程（原塘柑路

东段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的

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24

四口圳片区官浔

溪路（后宅路-溪

岸二路）工程二期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的

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25
美禾三路道路工

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的

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26

同安工业集中区

同安园公共部分

消防供水管网改

造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的

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27
海翔大道南侧商

住用地邻里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的

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28
塘岭路东段市政

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的

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29

塘岭路东段市政

道路工程（原名：

塘柑南路东段工

程）

厦门市同安区住建

和交通局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印

发同安区2024年第一批促前期项目清单

的通知》（同发投〔2024〕18 号）

30

祥平街道西洪塘

社区污水管道工

程（三期）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

政府祥平街道办事

处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祥平

街道西洪塘社区污水管道下程(三期)投

资概算的复函》（同发投（2020）函 3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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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四口圳二路人行

道提升改造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四口

圳二路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投资概算的

复函》（同发投〔2022〕函 67 号）

32
后宅片区正本清

源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后宅

片区正本清源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同

发投〔2022〕函 53 号）

33

T2022G01-G 地块

西侧边坡防护（含

排水沟）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华润啤酒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指挥

部调度会专题会议的纪要》（厦同政专

纪〔2022〕337 号）

34

宝钢地块及燕之

初地块挡土墙工

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钢

地块及燕之初地块挡土墙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暨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同发

投函〔2024〕150 号）

35

城南公共电力配

套开闭所第二回

进线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城南开闭所及进线投资主体等专

题会议的纪要》（厦同政专纪〔2022〕

218 号）

36

祥平西片区(西山

水厂东南侧)电力

配套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厦门市

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同安区2024年新

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同

发投〔2024〕77 号）

37

同安工业集中区

梧侣路智慧化改

造试点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住建

和交通局

《关于工业集中区智慧路灯改造事宜会

议的纪要》（厦同政专纪〔2025〕20 号）

38

同翔高新城同安

片区前院路（前垄

路-新曦大道）道

路工程

厦门火炬同翔高新

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下

达2024年第二十八批区级基建项目前期

工作计划的通知》（同发投〔2024〕91

号）

39

同翔高新城同安

片区智新路（延

伸）道路工程

厦门火炬同翔高新

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下

达2024年第二十八批区级基建项目前期

工作计划的通知》（同发投〔2024〕91

号）

40

赤松路（下穿福厦

高铁动车所-兴河

路段）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程中

心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三十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的通知》（厦发改投资〔2023〕364 号）

41

T2021P03 地块（西

柯海翔大道与同

集路交叉口西南

侧）排洪管道迁改

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T2021P03 地块(西柯海翔大道与同集路

交叉口西南侧)排洪管道迁改工程投资

概算的复函》（同发投〔2022〕函 69 号）

42

官浔溪路（圳南路

-同集路）道路工

程

厦门市同安区工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官浔

溪路（圳南路-同集路）道路工程》同发

投〔2020〕函 224 号

43 张本痒古墓周边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关于研究同安区政府投资项目推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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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绿化整治及

围挡防护

开发有限公司 事宜的纪要》（厦同政专纪〔2025〕138

号）

44 宝钢临时通道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研究同安区政府投资项目推进等

事宜的纪要》（厦同政专纪〔2025〕138

号）

45
喜力二期地块给

水管道迁改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研究同安区政府投资项目推进等

事宜的纪要》（厦同政专纪〔2025〕138

号）

46
喜力二期地块场

平及挡土墙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研究同安区政府投资项目推进等

事宜的纪要》（厦同政专纪〔2025〕138

号）

47
小狮水库以东电

力配套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小狮水库以东电力配套工程项目

有关事宜专题会议的纪要》（厦同政专

纪〔2025〕124 号）

48
同安区锐新路市

政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安

区锐新路市政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暨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的函》（同发投

函〔2025〕19 号）

49
涂厝路市政道路

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土地

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涂厝

路市政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

设计及概算批复的函》（同发投函〔2025〕

22 号）

50

同安区双富南路

与二环南路交叉

口道路改造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安

区双富南路与二环南路交叉口道路改造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及概算

批复的函》（同发投函〔2025〕21 号 ）

51

凤岗片区凤岭北

路(凤岭北一路至

凤岗中山路段)道

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凤岗

片区凤岭北路（凤岭北一路至凤岗中山

路段）道路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同发

投〔2022〕函 247 号）

52

策福路（西柯派出

所-埭湖路段）道

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策福

路(西柯派出所-埭湖路段)道路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的

函》（同发投函〔2025〕82 号）

53
双吉路及民晖路

市政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双吉

路及民晖路市政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同发投工可函〔2025〕8 号）

54 岭祥路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5年第一批重点前期推进项目

清单的通知》（同发投〔2025〕10 号）

55

新业路、新贤路及

新旺路等道路工

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5年第一批重点前期推进项目

清单的通知》（同发投〔2025〕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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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同盛路以东市政

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同安区2025年第一批重点前期推进项目

清单的通知》（同发投〔2025〕10 号）

57
文笔塔学校配套

道路工程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文笔

塔学校配套道路工程投资概算的复函》

（同发投〔2022〕函 133 号）

58
莲花镇雨洪转输

工程（二期）

厦门市同安区农业

农村和水利局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莲花镇

雨洪转输工程(二期)项目建设方案策划

意见的函》（厦发改城镇函〔2024〕71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审批。该等项目中部分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依法适时取得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及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289,089.50万元，其中财政资金投入

214,089.50万元，占比 74.06%；拟申请专项债 75,000.00万元，占比 25.94%，已

于 2024年发行 25,000.00万元，计划于 2025年发行 50,000.00万元，其中已于 2

025年 2月发行 20,000.00万元，本次用途调整 9,000.00万元，后续拟再发行 21,

000.00万元。详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况，详见本项目《实施方案》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该项目收入包括公共停车场停车费收入、土地出让收入。

（二）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显示：“根据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收入与资金使用计划

预测分析结果，本息资金保障倍数可达到 1.58倍，系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与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之比率”，“我们未注意到本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停车场停车费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经

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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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的

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年 8月 2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

13500000797781643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华兴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华兴所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华兴

所是在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50100084343026U,成立日期为：2013年 12月 9日，经营范围为：

“审查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

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

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华兴所

已取得福建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14303），

具备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

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的资格。

华兴所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券

的要求，在相关单位对项目资金安排、项目收支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的前

提下，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华兴所未注意到本期专项

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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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厦门同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为政府行政机关，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

资格。

2、本项目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审批。该项目中部分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依法适时取得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及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3、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停车场停车费收入、土地出让收入。

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

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4）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

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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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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